附件5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申报指南
一、建设目标
通过建设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承担高校学生的校外实践教育教学任务，促进高校和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政法机关等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建立。推动高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二、建设任务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实践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政法机关（以下统称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并由校企双方主要领导担任实践基地的负责人。各实践基地应以人才培养为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有关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
（二）改革校外实践教育模式。遵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各类学生构建有针对性的实践教育方案，积极推动校外实践教育模式改革，由参与共建的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校外实践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质量。
（三）建设专兼结合指导教师队伍。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应由高校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实践基地应采取有效措施，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四）建立开放共享机制。各实践基地除承担共建高校的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外，还应向其他高校开放，主动发布实践基地有关信息，根据接纳能力接收其他高校的学生进入实践基地学习。
（五）保护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实践基地应加强对高校学生安全、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的教育，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要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设备，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安全。
三、建设周期
二年。
四、评审立项程序
（一）学校申报。各高职院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按照申报条件、限额和要求，申报项目。
（二）形式审查。我厅对照有关条件组织形式审查。
（三）评审论证。我厅组织专家组对形式审查通过的项目，开展网上评审或会议论证答辩或现场考察。
（四）公示、公布。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等，确定立项名单，发文公示、公布。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实践基地建设方案（包括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师资队伍、实践条件、实践形式、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等）；
（二）实践基地申报表（见附表1）；
（三）《大学生实践基地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表2）；
（四）相关支撑材料（包括企事业单位简介、资质证明、共建协议等与原件相符的复印件）。
以上材料纸质各一式1份。
（五）申报网站建设。申报学校须在学校主页建立工作网站，将申报材料及其相应的支撑、印证材料（pdf扫描件）等上网供专家网上评审使用。若因网站无法访问、材料不齐全、无相关佐证材料等影响网上评审，后果由学校自负。
（六）高职院校申报要求。高职院校须提供网络版高职院校数据平台上网路径、用户名和密码。除数据平台外，高职院校所有申报材料均不得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省教育厅将视情况在有关网站或广东高职院校管理在线qq群（群号为：32738710）公示学校申请材料。
六、本科院校建设项目类别、资助与管理
（一）建设项目类别。实践基地分文科实践教学基地、理科实践教学基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法学教育实践基地、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和药学实践教学基地等类别。优先支持兼顾其它学科门类、具备多种实践教育形式的综合性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优先支持参与各“卓越计划”的高校。入选国家级实践基地项目的自动纳入省级实践基地建设范围。
（二）资助与管理。2013年度实践基地经评审立项后，由学校牵头组织建设，完成一定建设周期后，省教育厅组织检查验收，验收通过正式授予相应称号，否则中止建设。建设经费、资助办法、资金管理等按有关要求执行。
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要求、资助与管理
（一）建设项目要求。各高职院校申请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必须只依托一个单位。优先支持涉及多个专业、具备多种实践教育形式、校企开展深度合作、产学研结合的综合性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优先支持省级以上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省示范性专业、省级重点专业和中央提升高职院校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建设项目。
（二）资助与管理。2013年高职院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经评审立项后，由学校牵头组织建设。建设期满，省教育厅组织检查验收。通过后正式授予相应称号，并视情况，选择部分基地给予资助。具体资助方案、资金管理等按有关要求执行。
